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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研〔2014〕61号

浙江大学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费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

2014年 6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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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

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3〕19号）和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

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887号）精神，建立

健全我校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，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事业持续健

康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从 2014年秋季学期起入学并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

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学费标准

第三条 学费标准如下：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8000 元 /生 ·学年 ,全日制博士研究生

10000元/生·学年。学校原有或另行规定并经省物价部门核准的

研究生教育收费项目，按照原有或另行规定的收费政策执行。

第四条 学费的收缴年限按照研究生培养计划确定的学制计

算。

第五条 直接攻博生、硕博连读生、本硕连读生、本博连读

生根据当年培养层次确定的收费标准缴纳研究生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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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外国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根据物价变动、培养成本等因素，建立研究生学费

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。

第三章 管理规定

第八条 研究生学费按学年缴纳。

春季入学研究生，缴纳当学年春夏学期学费。其中尚在硕士

学制内的硕博连读生，补缴春夏学期硕博学费的差额，自秋冬学

期起按正常学年缴费。

秋季入学研究生，自秋冬学期起按正常学年缴费。

第九条 缴费方式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学校开具《中央非

税收入统一票据》，作为研究生缴纳学费的凭据。

第十条 学籍异动的研究生学费缴纳按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保留入学

保留入学资格研究生，保留资格期内不缴纳学费，自正式入

学后按学制规定年限缴费。学费标准按照正式入学当学年标准执

行。

（二）因公出境

因公出境研究生，正常缴纳学费。

（三）休学

休学研究生，休学期间不缴纳学费的，自复学后按学制年限



— 4 —

足额缴纳学费,学费按入学时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博转硕

博转硕或经中期考核分流为硕士研究生者，按同级入学的硕

士研究生收费标准缴纳学费，已经缴纳的博士生标准的学费按照

第十一条第一项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学费退费的规定：

（一）秋冬学期终止学籍的研究生，该学期入读不超过 1个

月者，退还已缴纳的该学年全部学费；超过 1个月但不超过 2个

月者，退还已缴纳的秋冬学期二分之一学费和春夏学期学费；超

过 2个月者，退还已缴纳的春夏学期学费。春夏学期终止学籍的

研究生，该学期入读不超过 1个月者，退还已缴纳的春夏学期学

费；超过 1个月但不超过 2个月者，退还已缴纳的春夏学期二分

之一学费；超过 2个月者，不退还已缴纳的学费。

（二）新入学研究生，因复查不合格被取消入学资格者，退

还已缴纳的全部学费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学费的退还由研究生本人填写《浙江大学

研究生学费退还申请书》，经研究生院审核认定后至计划财务处

办理。

第十三条 对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研究生，可通过申

请“绿色通道”办理学费缓交手续。

第十四条 “绿色通道”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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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学一周之内，研究生递交《浙江大学经济困难研究

生学费缓交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乡、镇、街道民政

部门或相应政府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或低保证明；

（二）学院（系）对研究生的《申请表》和证明材料进行审

查并签署意见，报研究生院审核；

（三）由研究生院会同计划财务处办理研究生学费的缓交及

代偿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学校已有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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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各院级党委、直属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门，

各党工委，工会、团委。

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4年 6月 19日印发


